
2023/6/27 10:4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新旧 资质标准过渡工作的通知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zhengce/zhengcefilelib/202304/20230419_771210.html 1/1

索 引 号：000013338/2023-00255

发文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文　　号：建办质函〔2023〕100号

实施日期：

分　　类：工程质量安全监管

发文日期：2023-04-18

主 题 词：

废止日期：

公文名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新旧资质标准过渡工作的通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新旧
资质标准过渡工作的通知

选择字体：[ 大 - 中 - 小 ] 发布时间：2023-04-19 18:40:25 分享：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近日，我部制定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建质规〔2023〕1号，以下简称新标准），为确保新旧资质标准平稳过渡，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自新标准发布之日起，申请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的单位应按照新标准提出申请。对于新标准发布之日前已经受理尚未作出许可决定的资质

申请事项，申请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的单位可以按照原标准要求继续申请，或者按照新标准重新提出申请。按照原标准要求进行办理的，颁发的资

质证书有效期至2024年7月31日；按照新标准要求进行办理的，资质证书有效期5年。

　　二、自新标准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到期的，资质证书统一延期至2024年7月31日。

　　三、按照原标准取得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的检测机构应在2024年7月31日前按新标准申请重新核定。逾期未办理重新核定的检测机构，原资质

证书作废。

　　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新旧资质过渡工作方案，确保工程质量检测行业发展平稳有序，切实保障工程质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23年4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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